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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

听证会如期举
行。

湖南商学院法学院院长杨峥嵘
教授曾多次参加长沙市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起草修改的专家论证会，也
曾作为特邀专家代表参加过长沙市
举行的立法听证会。

杨峥嵘认为，这些立法听证会注
重会前意见征集，注重参与人员多元
化，注重听证内容精心选择，注重听
证程序规范、 注重听证意见反馈、注
重制作听证报告。

特别是在听证程序规范方面，长
沙的操作模式可资借鉴。从听证会报
名开始，到选取听证陈述人，到听证
会上的陈述、辩论，都是按照严格规
范的程序来操作的。 规范的听证程
序，更有利于保障听证会的顺利有序
进行，也有利于提高听证会的实效。

听证程序规范
长沙模式可资借鉴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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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3年密集听证6部法规，每桩都是民生焦点

法制办为你详解“听证之旅”

2010年，长沙举办《长沙市城管条例（草案）》
立法听证会，这是长沙有立法权以来，首次以市
政府为组织主体的立法听证会，时任副市长李军
等5名听证人，听取了18名听证陈述人对《长沙市
城市管理条例》草案中户外招牌设置实施行政许
可、老旧居民社区逐步实行物业化服务、划定城
市规范设摊经营点、 开放配建停车场等4个议题
的听证陈述。

“18名代表的意见在整理之后， 和根据听证
会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后的条例草案，一起被呈市
政府常务会议进行审议。” 长沙市政府法制办主
任陈剑文回忆，根据听证代表的建议，最后形成
的条例，取消了实施行政许可的内容。

2011年，长沙又先后组织了《长沙市公共安
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长沙市病媒生物控制预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和《长沙市全民健身办法（征求意见稿）》三
次立法听证会；2012年组织了《长沙市地名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长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两次立法听证会。

“并非每件法规规章出台， 都需要开展听证
会，但关乎民生的重要法规规章，长沙都会举办
听证会，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长沙法制办相关
人士介绍。

关于听证内容
民生法规件件关注度高

10月24日，立法听证会
代表见面会。10位陈述人和4位

市民旁听代表，召开了见面会。见面会
是为听证会作准备， 完成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工作人员介绍听证会的程序、 纪律，使
参加会议人员了解会议准备情况和会议要
求；二是10位陈述人进行了抽签，确定在听
证会上的发言顺序； 三是陈述人交流对听
证议题的主要观点， 工作人员将对陈述
人发言时间的长短等发言技巧作了

提示，但并不左右任何人的观
点。

从9月17日
报名，到10月30
日举行听证会，
共计44天。

10月12日，报名
截止，10月15日至19
日， 主办方对报名者
进行了电话回访，初
步确定代表。

代表参加听证过程详解
（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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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17日公开征集听证会陈述人， 到10月
12日，长沙共有60人表示愿意参加物业维修金专
项管理办法立法听证会，也填写了相关个人信息。

“我们以为涉及到这么多业主的利益， 报名
人数会比较多，但居然只有60人报名参加。”相关
人员这样表示。然而，并不一定这60人都能参加。

长沙市法制办负责人介绍，工作人员会了解
每个报名者对每个议题的观点，选择的陈述人必
须代表不同利益群体、不同观点，并且陈述人能
够将自己的观点及理由表达清楚，以提高立法听
证会的质量。 那些对听证议题没有任何观点、不
能清楚表达自己观点或报名参与听证会的目的
不是就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报名者，不宜作为
陈述人代表。

同时，立法听证会受会议场地、会议时间的限
制，不可能让60名报名的市民全部到现场参会，法
制办与报名人做了初步沟通， 尽量兼顾不同利益
群体都有听证陈述人。

“在报名者中确实有众多市民作了充分准
备，但由于人数问题或观点重复等问题，只能选
择一部分报名者参与立法听证会。” 该负责人表
示，听证会之外，对于其他报名人士，甚至其他市
民提供的意见，法制办也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认真
汇总、整理、研究、采纳，在办法新一轮修改时将
予以讨论。

通过这样的一番程序之后，最终出席听证会
的10位陈述人里，业主代表3人，业主委员会代表
1人，物业服务企业代表1人，街道代表1人，专家
和律师代表2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代表2人。

法制办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里面有不
同的利益群体代表。其中，律师和专家专业性比
较强， 而基层代表调研的情况贴近生活实际，对
立法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关于听证代表
最后的确定名单是这样产生的2

“立法听证会和一般的涨价听证会不同， 现场
肯定是多了一份理智，少了恩恩怨怨。”长沙市法制
办负责人介绍，为确保每个陈述人享有平等的发言
机会，听证会明确了严格的听证程序。

根据纪律要求，听证会发言限时，时间根据具
体会议来确定， 以物业维修基金管理办法听证为
例，陈述人按抽签顺序发言，发言时间控制在6分钟
以内，在第5分钟有铃声提示。辩论时间控制在3分
钟以内，在第2分钟有铃声提示。

为保证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在限时之外，听证
会允许代表可以多次进行辩论，有足够的机会阐述
观点。陈述人在陈述和辩论时，不得发表与听证主
题无关的言论。

在听证会现场，有的陈述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
陈述完毕，但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利，主持
人会叫停其发言。

此外，对于另有修改意见的，可以在听证会上
向市政府法制办提供书面意见，作为下一步研究的
依据。

关于听证流程
现场限时，特别注重双向沟通

关于议题和效力
必须代表公众利益，有争议性

“听证会能推进公民参与民主， 但并不是一听证就
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长沙市法制办负责人表示，现在
老百姓有个误解，参加立法听证就是我的意见一定要反
映到法律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对立法听证要有一
个正确的期待。

该负责人介绍， 听证会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
不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提交听证。正式的听证会涉及更多
的是带有争议性的或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

以物业维修金专项管理办法听证为例，为办好此次
听证会，法制办挑选了4个议题，包括“关于交存主体和
时点的意见”、“关于一次性表决模式的意见”、“关于应
急维修情形及程序的意见” 以及对其他重要内容的意
见。

长沙市法制办认为，这些议题都是与公众利益息息
相关的，听证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听取各方对议题的建议
和意见。

而听证会听取的意见，最终会在听证会后专门进行
讨论，最终被采纳的意见，还将一一进行公示。

10月31日上午，长沙市发改委就荷晏路浏阳河通道召开听证会，人民路浏阳河桥和远大路浏阳河桥之间还要不要再修一
条过河通道？如果要修，隧道和桥哪一个好。15位自愿报名的社会代表抢麦讲足3小时。

就在此前一天，长沙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立法听证会召开，10名听证代表围绕中心问题，多番调研、充分发表意见。
在长沙，听证会频频举行，其中，由市政府举办的有关立法的听证会就有6起，事事牵涉民生，长沙密集听证民生法规规章，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记者 杨艳


